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独立意见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剩余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

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已向独立董事提

交了相关的资料，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资料的同时，就相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询

问，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总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7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7,606,335.9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72,393,664.05 元，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601,834,400.00 元，超募资金为

70,559,264.05 元。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 02003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一、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 2012年 6月 29日召开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偿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偿还银行贷

款。 

截止 2012 年 8 月 3 日，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11,188,679.67 元（与超募资金

余额 10,559,264.05 元的差额主要为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及支付银行手续费所

致）。 

二、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随着下半年鞋服等消费品市场旺季的到来，下游企业会加大对成品皮革的采

购量，公司的产品销量将会大大的增加，需要储备更多的原材料，由此加大了公



司对经营性流动资金的需求。董事会提议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11,188,679.67

元以及银行上次结息日距本次实际补充流动资金日该部分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2007]2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66%，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10%。根据财务记载，公司最近

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11,188,679.67 元以及银行上次结息日距本次

实际补充流动资金日该部分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补充

流动资金后，超募资金账户将无余额，公司将注销该超募资金账户。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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